
关于2016年区级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
说  明 
　
一、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 
2016年区级财政资金安排“三公”经费预算469.5万元，按可比口径（剔除新增单位，下同）比上年预算减少18.1万元，下降4%。具体安排情况： 
（一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安排234.5万元，按可比口径比上年预算下降8.9%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（二）公务接待费安排208万元，按可比口径与上年预算持平。
　　（三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安排27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持平。 
　　二、根据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区级预算拟使用地方政府债券收支暂未列入年初预算，待上级下达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限额后，再列入区级预算调整方案，报工管委批准后按规定要求公开。

